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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对困难群众而言，就是“及时雨”“雪中炭”。为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困难群众共享小康社会发展成果，

市民政局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兜底保障作用，创新举措，综合施策，开展多维度救助，第一时间为困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解救一人  解脱一家  和谐一村
我市在全省创新开展农村特困精神障碍患者集中托养试点工作

家庭财产豁免让救助更有广度——

万余户困难家庭享受政策红利
本报讯 家庭财产超出低保标

准，但实际生活遭遇困境，如何让

这样的“边缘”家庭基本生活得到

保障？市民政局在全省率先制定出

台家庭财产适当豁免制度，使全市

10531 户 25486 名困难群众享受到社

会救助政策红利。

渭滨区神农镇任家湾村村民刘某

因两次突发脑溢血，导致肢体一级残

疾，生活无法自理，儿子没有固定工

作，小女儿还在上初中，全家生活陷入

了困境。刘某想申请低保救助，因家庭

房屋面积大于 60 平方米，不符合低保

条件。家庭财产适当豁免制度出台后，

按照新的规定：因重大疾病等情形导

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农村家庭除宅

基地外拥有一套商品房（含贷款购房）

且未超过 90（含）平方米的可予以豁

免。刘某家庭财产“撞红线”的问题迎

刃而解。今年 5月，刘某全家被纳入农

村低保范围，他们不仅每月多了 1347

元的低保金，看病费用也大幅降低，基

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针对部分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群

众因家庭财产超出标准不能享受低

保，但实际生活确实困难的问题，市民

政局广泛调研、科学研判，坚持“边缘

从宽”原则，于 2020 年 10 月在全省率

先制定出台家庭财产适当豁免制度，

明确了家庭财产豁免的五种情形，为

更多的特殊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范围提

供了政策支持。

为了让这项惠民政策尽快在基层

落地见效，市民政局自上而下对各县

区、镇（街）业务骨干和村（居）干部开展

培训，让基层干部熟练掌握家庭财产适

当豁免的情形、对象界定和具体操作方

法，提高政策判定能力。同时，通过宣传

手册、海报、微信公众平台、工作人员微

信朋友圈等渠道广泛宣传豁免政策，提

高群众知晓率。制度实施以来，通过开

展常态化摸排，已将符合家庭财产适当

豁免政策的 10531 户 25486 名困难群

众及时纳入城乡低保范围，做到了应保

尽保、应救尽救。    本报记者 鲁淑娟

放宽门槛  简化程序
低保边缘家庭认定政策让救助更有宽度

本 报 讯 “多亏民政部门

的好政策，让我有了战胜困难

的信心。”近日，金台区硖石镇

司家窑村村民司某说。据悉，

司某口中的“好政策”就是“低

保边缘家庭认定”，这一政策

适度扩大了最低生活保障范

围，有效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基

本生活权益。

司某今年 65 岁，其儿子

儿媳在市区打工，孙女上幼儿

园。他的妻子患有肝硬化、腹

腔积液、白细胞减少症等疾

病，就医支出较大，让这个原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背上了沉

重的经济负担。他想申请低

保，但经过核算，其家庭年人

均收入略高于金台区农村低

保标准，被挡在了低保线外。

今年 3 月，我市出台《宝鸡市

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实施细

则（试行）》，司某家庭被认定

为低保边缘家庭，可享受医疗

等相关救助政策。此外，其妻

子按照政策规定，被单独纳入

农村低保，每月还能领到低保

金，全家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为加快构建分层分类的社

会救助体系，扩大社会救助制

度的覆盖面，今年 3 月，市民政

局进一步修订完善了低保边缘

家庭认定相关政策，明确“家庭

人均收入虽高于当地城乡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但低于标准 1.5

倍，且财产状况符合条件的，

可纳入城乡低保边缘家庭”。按

照政策规定，城乡低保边缘家

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

不但可单独纳入低保，其家庭

也可享受医疗、住房等专项救

助政策。此外，优化认定程序，

将以前一年一次的低保边缘家

庭认定调整为困难群众随时申

请，民政部门随时认定 ；将原来

由镇街审核、县区民政部门确

认调整改为由镇街直接审核确

认，办理流程较之前减少了 17

个工作日，提高了救助效率。

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市共

审核确认城乡低保边缘家庭

5466 户 20730 人。其中，4493

名重病重残人员被纳入低保。

同时，按照“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的原则，协调、转介相关部

门，让 7780 人次重病患者享受

了医疗救助、1236 户住房困难

者享受了住房补助。

本报记者 鲁淑娟

购买专业社会力量  
提供多元救助服务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民

政局低保处了解到，今年我市将

投入 284 万元，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对全市 1705 户 5416

人开展困难家庭经济状况入户

核查；为全市 451 户 701 名特

困人员、低保对象中的独居老

人、失独失能老人等特殊群体提

供必要的居住环境改造、物资帮

扶、家政保洁、照料护理等服务。

面对基层社会救助工作力

量不足的现状，如何提高全市

社会救助服务质量？去年3月，

市民政局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

础上，在每个县（区）选取 1 个

镇开展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

试点。通过公开招标确定 4 家

单位，委托其对选取的 13 个

镇 3200 户困难群众进行入户

核查，调查取证相关信息，为判

定是否享受社会救助相关政策

提供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

今年我市进一步推进社会救助

改革创新，拓展服务内容，扎实

推进“现金+ 物质+ 服务”，针

对困难群众经济状况调查和部

分特殊困难家庭设施简陋、卫

生较差、照料护理不到位等问

题，共投入 284 万元，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全市 1705

户 5416 人开展困难家庭经济

状况入户核查 ；为全市 451 户

701 名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中的

独居老人、失独失能老人等特

殊群体提供必要的居住环境改

造、物资帮扶、家政保洁、照料

护理等服务。同时，采取增加收

入保长效、代管托养保生活、照

料护理保服务、结对帮扶保精

准、干部包抓保落实五项措施，

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质量，

让社会救助更有力度。

11 月 22 日，记者从渭滨

区低保中心了解到，经过前期

摸排，区上共确定了 47 户 156

名救助对象，并根据救助对象

的实际需求进行了分类。目前

正与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接，将

按照救助对象需求为其提供

生活照料、房屋修缮、精神慰

藉、技能培训等多元化的救助

帮扶。      本报记者 鲁淑娟

开展专项整治 让救助更精准
本报讯 “我是月初向镇上递

交的申请，没想到今天救助金就

到账了，真是太及时了！”11 月

22 日，金台区金河镇周家庄村村

民周某告诉记者，7171 元的临

时救助金有效缓解了她因病带来

的生活困难。据悉，周某能这么快

拿到救助金，正是市民政局扎实

开展临时救助专项治理的结果。

临时救助制度是指对遭遇突

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

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

境的家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

过渡性救助。今年以来，针对基层

群众反映的临时救助标准不够细

化，困难群众突发性、紧迫性、临

时性基本生活救助政策落实不到

位、时效性不强等问题，市民政局

协同市纪委监委，多次开展督查

检查活动，使得基层工作主动性、

救助时效性显著增强，有效推动

和促进了县（区）和镇（街）的临时

救助工作。此外，通过深入研判，

起草了《宝鸡市城乡居民临时救

助实施细则（试行）》，对临时救助

的范围、分类分层的救助标准、申

办环节的流程、救助的时限、核对

结果的运用、日常监管和不予救

助的情形等政策进行了细化优

化，为进一步提升临时救助的精

准度和时效性提供了政策基础。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社会救

助各项政策落实落细，切实加强

社会救助领域作风建设，今年市

民政局还持续开展了农村低保专

项治理和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专项整治，对经办服务中存在不担

当、不作为、脸难看、事难办以及镇

（街）、村（居）干部推诿扯皮、故意

抵制、横加阻拦等问题进行了重

点整治。通过整治，基层经办干部

作风明显转变，农村低保工作环

境得到进一步净化。此外，市民政

局还联合市财政局、驻市委办纪检

监察组对近五年的社会救助资金

管理、使用情况开展了专项督查

检查，确保社会救助资金安全、规

范使用。     本报记者 鲁淑娟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宣讲临时救助政策

本报讯 “在家时，他易怒暴躁，不

理人，没想到今天能主动跟我说话，精神

情绪也好，我就放心了！”11月23日，

李某霞和在凤县德益精神康复医院托养

的弟弟李某通完视频电话后，禁不住流

下欣慰的泪水。“委托专业机构集中供养

农村特困精神障碍患者，有利于基层社

会治理和乡村振兴，在全省是一个很好

的创新！”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雷晓康对我市的做法大加赞赏。

农村特困供养人员中的精神障碍

患者是一个特殊群体，存在管护难、看

病支出大等问题，是家庭的“包袱”。如

果管护不好，轻则寻衅滋事，重则行凶

伤人，极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如何管

护好这一特殊群体，既让他们得到社

会关爱，又能为他们的家庭“减负”，维

护村落和谐稳定，考验着我市民政工

作者的智慧和担当。

今年我市民政部门深入调研、创新

思路，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的方

式，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村特困精神障碍

患者集中托养试点工作。通过公开招标，

选定凤县德益精神康复医院承接托养工

作。9月，全市66名农村特困精神障碍

患者陆续入院，李某就是其中一位。

今年43岁的李某是千阳县崔家头

镇人，2000年确诊精神分裂症后，每年

都去康复医院治疗。为给李某看病，原

本富裕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还背上了

沉重的债务。李某犯病时，经常殴打72

岁的母亲，好几次威胁到亲人的生命，

他还拿着木棒、砖头在外徘徊，村民们

都躲着他，他成为全村的安全隐患。

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经过摸底调

查，征得家属同意后，9 月初将李某

接到凤县集中托养。入院后，李某洗完

澡、理了发、换上干净衣服，第一时间

接受了体检。医院根据他的病情，给他

量身制定了治疗和康复方案，有护士

专门监督他每天按时吃药。

近日，记者在凤县德益精神康复

医院看到，在午后的暖阳下，医护人员

正带着托养人员做广播体操，做完操，

托养人员有的下棋、有的打球、有的看

书，各得其乐。他们衣着整洁、精神面

貌良好。照护人员介绍，李某现在病情

稳定，除了打球、看书，他还主动打扫

院子卫生、帮着照护员抬饭。

市民政局低保处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今年的试点工作，他们将积累总

结经验，今后逐步扩大托养服务范围，

努力实现“解救一人，解脱一家，和谐一

村”的美好愿景。   本报记者 鲁淑娟

  为困难群众织起保障网多维度救助

医护人员带领托养人员做体操


